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

荐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司尔特”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就司

尔特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核查过程 

本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查阅了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发表的相

关意见等有关文件，询问了司尔特有关人员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并履

行了其他必要的核查工作。 

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概述 

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与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路发”）

发生了采购原材料交易事项。贵州路发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1、预计 2019年度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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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定价 30,000 4,867.58 13,830.3 

2、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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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交易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项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上述交易未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无需提交相关部门审核批准。 

三、关联人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贵州路发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金中镇吉乐湾；  

法定代表人：梁红革；  

注册资本：捌仟柒佰伍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6年 09月 06 日；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磷

矿石开采（仅限于分支机构）、销售；硫铁矿、铝锌矿、铝钒土、磷矿粉、磷矿

砂购销；二三类机电产品、汽车配件、五金交电、劳保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物品）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白肥、磷肥、磷铵、磷酸钠盐、磷酸二氢钾、

磷酸氢钙、硫酸、复硅酸钠、磷酸铵、磷石膏、烧渣、盐酸、磷酸的生产和销售；



装卸、搬运服务。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贵州路发资产总额为 142,797.07 万元，负债总额为

74,337.63 万元，净资产为 68,159.44 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2,431.34

万元，净利润 513.03万元。（未审计） 

（二）关联关系 

2015 年 7月 29日,公司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贵州路发

2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相关规定，贵州路发构成

公司关联方。公司与贵州路发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贵州路发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产品质量和信用较好，供货及时，能够满足

公司的需求。 

四、与贵州路发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和结算方式 

1、日常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

数量计算。 

2、日常关联交易以电汇或银行承兑方式结算。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控制 

公司与贵州路发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对于生产经营是必

要；双方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广大

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交易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

独立性。 

六、上述关联交易的审批手续 

2019年 4月 24日，司尔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该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一）公司与关联方即将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形成的，符合公平、公正及市场交易原则，相关交易价格均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的公允定价原则为依据确定，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司尔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事项尚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  彬            胡永舜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4月24日 


